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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 核查目的

本次核查旨在依据相关准则，准确核算常州东风轴承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生产经营活动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验证排放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核查覆盖从“摇篮到大门”

的全生命周期视角，为企业制定碳减排策略、履行环境责任、参与低碳发展相关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同时满足行业监管与绿色发展的要求。

1.2 核查范围

1.2.1 地理边界

核查范围覆盖公司位于常州市新北区黄河西路 198 号的生产厂区及办公场所，以及宝丰河

路 6号厂区。地理边界包括生产车间、仓储设施、办公区域、实验室等所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

设施及区域，以企业实际经营用地红线为准。

1.2.2 时间边界

本报告针对公司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营情况开展数据核查，所

使用的全部核算数据均为该年度内的实际生产经营数据。

报告编制日期为：2026 年 4 月 24 日。

1.2.3 排放源边界

依据相关指南及行业核算要求，结合企业经营实际，本次核查覆盖“摇篮到大门”边界内

的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具体如下：

范围 1（直接排放）：企业无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直接排放。

范围 2（间接排放）：外购电力使用过程产生的排放。

范围 3（间接排放）：外购原材料（轴承钢等）生产、运输环节产生的排放；外购新水的

生产和输送产生的排放；以及废弃物处理产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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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查准则

相关标准：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相关参数：IPCC《全球变暖潜能值指南（AR6）》（CO₂ 全球变暖潜能值=1，CH₄ =28，N

₂ O=265）

电力排放因子：采用 2025 年 9 月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24 年

全国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0.5777 tCO₂ /MWh）

企业内部管理：依据企业内部能源管理、环境管理相关制度及生产台账记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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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核查组由 3名专业人员组成，具体分工如下：

组长（1名）：负责核查方案制定、整体协调及核查结论审核，具备 5年以上机械制造行

业温室气体核查经验，持有国家认可的核查员资质。

技术核查员（2名）：分别负责数据收集与验证、排放量计算，具备机械制造、轴承生产

行业能源核算专业背景及碳排放核算能力。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收集并评审了公司 2025 年度以下文件：

企业基本资料：企业简介、营业执照等；

生产经营数据：2025 年度财务报表、能源与资源消耗记录（电、水等消耗记录）；

生产数据：2025 年度各产品产量统计表、设备台账、原材料进货明细；

其他相关文件：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图及工艺说明、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通过文件评审，确认企业数据记录完整，为核算工作奠定基础。

2.3 现场访问

核查组于 2026 年 1 月进行现场访问，具体工作包括：

生产现场勘查：实地查看原材料、磨加工、冲压、热处理、装配等生产车间，确认主要耗

能设备及排放源位置，核实运营流程；

数据验证：抽查能源消耗记录、生产报表等原始凭证，核对数据准确性；

人员访谈：与生产、财务、采购、行政等部门相关人员沟通，确认能源与原材料消耗、生

产工艺、废弃物处理等情况；

监测设备检查：查看关键计量仪表（如电表、水表）的安装位置、运行状态及校准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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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核算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现场核查结束后，核查组依据收集的资料及现场验证结果，按照核查大纲要求编写核算报

告。报告完成后，由核查组内部进行技术复核，重点复核核算公式应用、数据代入准确性、排

放源识别完整性，确保核算结果无误后形成最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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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发现

3.1 企业的基本信息

常州东风轴承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是一家专注于汽车轴承及其他各类轴承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核心产品包括滚针轴承、短圆柱滚子轴承、离合器分离轴承、

深沟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摇臂轴承及相关部件，以及电池电芯壳体。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

风电、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多个重要工业领域。2025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23,495.02 万

元。

3.2 企业的设施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3.2.1 地理边界

地理边界为常州市新北区黄河西路 198 号和宝丰河路 6号的生产厂区及办公区，涵盖生产

车间、原料及产品仓库、研发实验室、办公区等，所有运营及辅助设施均纳入本次核查范围。

3.2.2 运行边界

运行边界包括企业 2025 年度所有与经营相关的能源消耗、金属加工、原材料采购、废弃

物处理等活动，具体如下：

金属加工与制造：原材料、磨加工、冲压、热处理、装配等工序的能源与原材料消耗

公用工程：电力、水等的使用

行政办公：日常办公活动相关的能源消耗

原材料输入：各类钢材、轴承钢等外购品的生产和运输

废弃物处理：生产及办公产生的废弃物处理等环节

3.2.3 设施边界及排放源

结合企业运营流程，识别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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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类别 具体排放源 排放气体 备注

范围 1（直接排放） 无 -
企业生产活动中无化石燃

料燃烧设备

范围 2（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使用 CO₂
生产设备、照明、办公等全

部用电

范围 3（间接排放）

外购原材料（轴承钢

等）的生产与运输

CO₂ 、CH₄ 、N

₂ O
各类轴承钢材、辅材等

新水消耗
CO₂ 、CH₄ 、N

₂ O
新水生产与输送

废弃物处理
CO₂ 、CH₄ 、N

₂ O
生产及办公废弃物处置

3.3 核算方法、数据与相关准则的符合性

3.3.1 核算方法的符合性

本次核查采用的核算方法符合通用核算标准的要求，采用排放因子法，具体如下：

范围 1（直接排放）：企业无直接排放源。

范围 2（间接排放）：外购电力排放量 = 外购电力消耗量 × 2024 年全国电网平均排放

因子（0.5777 tCO₂ /MWh）。

范围 3（间接排放）：

原材料排放量 = Σ（各原材料消耗量 × 各原材料的上游生产排放因子）。鉴于企业为

机械加工制造企业，原材料主要为各类钢材，本次核算采用基于企业实际采购量并结合行业平

均碳排放强度进行计算。

新水排放量 = 新水消耗量 × 新水生产与输送排放因子。

废弃物处理排放量 = Σ（各类废弃物产生量 × 各类废弃物处理方式排放因子）。

各类排放因子优先采用国家或行业公认的推荐值。

3.3.2 数据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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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件评审与现场验证，确认企业提供的核算数据符合以下要求：

数据完整性：提供了 2025 年度完整的电、水等主要能源资源消耗数据及各类产品产量数

据。

数据准确性：原始数据（能源消耗记录、生产报表等）与核算数据一致。

数据一致性：同一指标数据在不同记录中保持一致。

数据时效性：所有数据均为 2025 年度实际发生数据。

3.4 测量设备校准的符合性

企业用于核算的关键计量设备（如电表、水表）均按要求进行管理。现场核查确认主要仪

表运行正常，数据读取可靠，为核算提供了基础保障。

3.5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3.5.1 基础数据说明

企业 2025 年度主要活动数据如下：

外购电力消耗：2025 年度总用电量为 1,495.76 万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使用量为 218.34

万千瓦时。

新水消耗：2025 年度总用水量为 9.87 万吨。

营业收入：2025 年度营业收入为 23,495.02 万元。

主要产品产量：2025 年度主要产品产量如下：

滚针轴承：6,000 万套

滚针：15 亿支

短圆柱滚子轴承：500 万套

汽车离合器分离轴承：250 万套

汽车用衬套：800 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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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心垫片：400 万件

行星轴：1,000 万件

电池电芯壳体：按产值比例折算

3.5.2 排放量计算

1. 范围 1 排放计算（直接排放）

企业生产过程中无化石燃料燃烧设备，故范围 1排放为 0吨 CO₂ e。

2. 范围 2 排放计算（间接排放）

排放源：外购电力

排放因子：2024 年全国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 0.5777 tCO₂ /MWh

排放量：7,936.50 吨 CO₂ e

范围 2排放小计：7,936.50 吨 CO₂ e

3. 范围 3 排放计算（间接排放）

范围 3排放主要包括外购原材料（轴承钢）的生产与运输、新水消耗及废弃物处理。

a. 外购原材料（轴承钢）的生产与运输排放：

核算过程：

根据机械制造行业轴承生产的原材料消耗系数（约 0.8 吨钢材/万元产值），结合公司 2025

年营业收入 23,495.02 万元，全年原材料总采购量为：

原材料总采购量 = 23,495.02 万元 × 0.8 吨/万元 ≈ 18,796 吨

排放因子选取：钢材（轴承钢）的生产排放因子取行业平均值 2.4 吨 CO₂ e/吨钢材。原

材料运输排放因子按平均运输距离 200 公里、柴油货车排放因子 0.1 kg CO₂ e/吨·公里计算。

计算：

原材料生产排放 = 18,796 吨 × 2.4 吨 CO₂ e/吨 = 45,110.40 吨 CO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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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运输排放 = 18,796 吨 × 200 km × 0.0001 吨 CO₂ e/(吨·km) = 375.92 吨 CO

₂ e

原材料排放小计 = 45,110.40 + 375.92 = 45,486.32 吨 CO₂ e

b. 新水消耗排放：

活动数据：新水消耗量 = 98,700 吨

排放因子：取新水生产和输送的排放因子平均值 0.37 kg CO₂ e/吨

计算：排放量 = 98,700 吨 × 0.37 kg CO₂ e/吨 ÷ 1,000 kg/吨 = 36.52 吨 CO₂ e

c. 废弃物处理排放：

活动数据：一般固废产生量 106.75 吨，危险废物产生量 673.94 吨，合计 780.69 吨。

排放因子：填埋/焚烧处理综合排放因子取 1,000 kg CO₂ e/吨（行业平均估算值）

计算：排放量 = 780.69 吨 × 1,000 kg CO₂ e/吨 ÷ 1,000 kg/吨 = 780.69 吨 CO₂ e

范围 3排放小计：45,486.32 + 36.52 + 780.69 = 46,303.53 吨 CO₂ e

4.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排放总量（运营层面） = 范围 1 + 范围 2 = 0 + 7,936.50 = 7,936.50 吨 CO₂ e

排放总量（价值链层面） = 范围 1 + 范围 2 + 范围 3 = 0 + 7,936.50 + 46,303.53

= 54,240.03 吨 CO₂ e

3.5.3 排放量汇总表（2025 年度）

排放范围 子项
排放量(吨 CO₂

e)

占该范围

比例(%)
占总排放比例(%)

范围 1（直接排放） 无 0 0 0

范围 1小计 0 0 0

范围 2（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 7,936.50 100.0 100.0（运营层面）

范围 2小计 7,936.50 100.0 100.0（运营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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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范围 子项
排放量(吨 CO₂

e)

占该范围

比例(%)
占总排放比例(%)

范围 3（间接排放）

外购原材料

生产
45,110.40 97.43 83.17（价值链层面）

外购原材料

运输
375.92 0.81 0.69（价值链层面）

废弃物处理 780.69 1.69 1.44（价值链层面）

新水生产与

输送
36.52 0.08 0.07（价值链层面）

范围 3小计 46,303.53 100.0 85.37（价值链层面）

排放总量（运营层

面）
7,936.50 100.0

排放总量（价值链层

面）
54,240.03 100.0

3.5.4 单位营收及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

单位营收碳排放强度（运营层面）：

2025 年营业收入为 23,495.02 万元。

单位营收碳排放强度 = 7,936.50 吨 CO₂ e ÷ 23,495.02 万元 = 0.34 吨 CO₂ e/万元

主要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运营层面）：

滚针轴承：7,936.50 吨 CO₂ e ÷ 6,000 万套 = 1.32 吨 CO₂ e/万套

短圆柱滚子轴承：7,936.50 吨 CO₂ e ÷ 500 万套 = 15.87 吨 CO₂ e/万套

离合器分离轴承：7,936.50 吨 CO₂ e ÷ 250 万套 = 31.75 吨 CO₂ e/万套

3.6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3.6.1 质量保证措施

公司建立了基础的能源与数据管理制度，对电、水等主要能耗进行了记录。核查组建议企

业进一步完善针对温室气体核算的专项质量保证体系，包括建立全面的数据收集规范、明确各



司

12

部门在碳数据管理中的职责、并开展相关培训。

3.6.2 文件存档

企业存档了 2025 年度的部分能源消耗记录和生产报表。核查组建议企业建立系统的“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专项档案，对各类原始凭证、监测记录、排放报告等进行电子化和纸质化归

档，并确保保存期限符合要求。

3.7 其他核查发现

3.7.1 数据完整性

企业提供了 2025 年度的能源消耗及产值数据，满足了本次核算的基本要求。但用于精确

核算范围 3排放的各类原材料的详细采购明细、运输距离及排放因子数据记录可进一步系统化、

标准化。

3.7.2 监测计划

企业尚未制定专门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建议企业尽快建立，明确监测范围、指

标、频率、方法和责任部门，以实现对碳排放的持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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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查结论

4.1 核查结果总结

本次核查对常州东风轴承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摇篮到大门”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核算，

主要结论如下：

排放总量与结构：2025 年度企业运营层面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7,936.50 吨 CO₂ e。其中

范围 1（直接排放）为 0吨 CO₂ e；范围 2（间接排放）7,936.50 吨 CO₂ e，占比 100%。范围

2排放全部来自外购电力消耗。若纳入范围 3价值链排放，全生命周期排放总量约为 54,240.03

吨 CO₂ e。

排放特征：企业无范围 1直接排放。范围 2排放是企业运营层面的唯一排放来源。

数据合规性：企业提供的能耗数据真实、准确，可用于核算。

碳排放强度：2025 年度单位营收碳排放强度（运营层面）为 0.34 吨 CO₂ e/万元。

4.2 建议

基于核查结果，为帮助企业提升碳管理能力，提出以下建议：

完善数据管理体系：建立覆盖范围 1、2、3所有排放源的系统化数据收集台账，特别是外

购各类钢材的详细采购数据（包括种类、数量、供应商及运输信息），为精确核算范围 3 排放

奠定基础。

建立碳管理制度：制定公司级《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与核算管理程序》，明确职责、流程和

规范，并将碳排放管理纳入日常运营。

持续推进节能降耗：在范围 2方面，继续挖掘节能潜力，如提高生产设备能效、优化工艺

参数、推广节能灯具等，降低电力消耗。

开展精确核算与目标设定：在完善数据的基础上，对各类主要产品进行更精确的碳足迹核

算，并基于核算结果设定科学合理的碳减排目标及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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